
114學年度起轉系轉出相關規定 

 

依據本系 11224系務會議第二案之決議：「通過 114學年度起本系學士班申請入

學、繁星推薦及考試分發三管道學生申請轉出本系，需修習申請時年級及以前

所有年級社會學系必修課程並取得分數，且經系主任同意後始得轉出。相關規

定將註記於各考試分則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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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考試分發 

 


